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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夫妻”之反思

郭利格

(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临时夫妻”是一种在打工族中出现的不合法现象。这种灰色“婚姻”使双方承受着巨大的伦理和

法律考验，同时也隐藏着不可小觑的社会危害，究其原因主要是早已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阻挡了打工者与城市融

合的步伐，企业对农民工休假、娱乐等释放压力的精神福利较少以及人们道德法制观念的淡薄。要减少、消除这

种现象也需要从制度、企业以及社会对农民工的道德法制宣传三方面寻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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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flection on“Temporary Husband and Wife”
GUO Li-ge

(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The“temporary husband and wife”is a reasonable but unlawful phenomenon in the working group． This
“marriage”keeps the partners under tremendous ethical and legal test，and also might cause great harm to the
society，the reasons for which mainly lie in the pre-existing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blocking the pace of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and less spiritual well-beings，e． g． leaves and entertain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to
release pressure，as well as the people' s weak sense of the moral and legal system． To reduce this phenomenon，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found from the system，enterprises and publicity of social moral and law on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temporary husband and wif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mental well-being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一线工人

农民工代表谈履职”的记者会中，安徽代表团的刘

丽直言，“因为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

‘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1］。她表示，

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是在打工族中这个现象

很常见，这也导致了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

等现象。她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众多

学者、专家的讨论。

的确，随着打工潮的兴起，不少农民离开村庄

涌入城市成为打工者，与此同时，在打工族中出现

的“临时夫妻”现象悄然蔓延。临时夫妻的最大特

点是不 PK 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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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打工在外的

男女或留守在家的男女与另一异性以“性伙伴”或

者“临时夫妻”生活方式组建一个临时家庭［2］。不

可否认，“临时夫妻”确实是违法现象，《婚姻法》中

有明确规定: 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农

民工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他们给城市做出了巨大

贡献却享受不到城市福利，只能长期分居，造成“临

时夫妻”现象的出现，这也是“临时夫妻”背后的苦

涩。“卫生部的官方数据显示，我国有 80% 的外来

农民工处于性饥渴状态。长期缺少基本的温暖和

慰藉，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农民工家庭观念逐步变

得模糊，当家庭责任和道德伦理被本能需要所超

越，‘临时夫妻’现象就‘水到渠成’了”［3］。

一、“临时夫妻”原因之探析

( 一) 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团圆的藩篱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是指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人

口，因为户籍或居住地制度将其区别，在劳动、收入、

消费、教育、生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形成两个相

对独立的社会单元［4］。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

构模式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管理方式，这两种不同的

社会管理政策导致城乡存在很大差距。其一，严格的

户籍制度使得农转非异常困难，农民的户口限制使他

们不能自由地迁徙，即使在城市里打一辈子工依然享

受不到城市户口的待遇。其二，国家对城乡二元社会

的资源分配不均。对城市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

明显高于农村，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以及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要优于农村，而农村的基础设施

建设非常落后，国家的补贴非常少，造成城市乡村两

重天的差距。其三，城乡二元结构对到城市打工的农

民工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农民工所受教育大多较低，

他们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定差距并很难融入其

社交活动，成为城市里的“边缘人”。

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城乡二元结构的弊

端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一位姓刘的女士讲: 因为孩

子在外上学不能参加中考、高考，于是她只能在家

陪孩子上学而不能和丈夫一起外出打工，可是没有

想到丈夫却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过起了“临时夫妻”

的生活，“我 想 我 要 是 在 他 身 边，就 不 会 这 样 了

。”［5］正是因为严重的户籍限制使得农村孩子不能

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享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必须留

守在家里。如果能消除城乡差异解决孩子在外读

书上学的问题，“临时夫妻”现象也许一定程度上可

以避免。
( 二) 企业对农民工精神福利的打折

在我国大约有 2． 62 亿农民工，他们分布在城市

建设的大军之中，他们做着最累、最脏的活。近几

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在逐步提高，经济生活已不再是

他们的生活重心，而其情感、精神需求却不断上升，

一项广州对农民工的幸福感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幸

福感已不再是经济要素，而是团聚，他们渴望过正

常的生活，渴望家庭关爱。令人惋惜的是企业只注

重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农民工也需要精神福利，很多

企业对农民工的精神福利打了折扣。

事实上，农民工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条件探望配

偶。虽说他们的工资在上涨，但路费和房租对他们

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企业既没有给

他们提供探亲房更没有探亲假，农民工靠打工自食

其力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的更少。据调查，农民工

在城镇的住房，52% 为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

47%为租住，自购住房的比重不足 1%［3］，所以在外

打工者很难举家团圆在一起。正是因为对农民工

在城市里打工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精神空虚，企业没

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为其提供休闲娱乐活动等

精神福利来排遣其空虚，才使得“临时夫妻”现象有

机可乘。
( 三) 法制、家庭道德观念的淡薄

“临时夫妻”现象考验着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

我国农村自古实行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而随着工

业化的到来，夫妻一方尤其是男性逐渐走出家门外

出打工，留一方在家，长此下去夫妻感情和家庭观

念逐渐变淡，使“临时夫妻”有了产生的契机。

尤其是当第一代的农民工逐渐退出，二代农民

工开始占据历史舞台的时候，农民工也逐渐年轻

化，主要是以青壮年为主。国家统计局 2011 年的一

份报告显示，中国在 2010 年有近 1． 5 亿外出农民

工，其中有 8487 万人出生于 1980 年以后，占到了

58． 4%。这份报告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

度更 高，平 均 消 费 更 高，但 在 城 市 中“缺 乏 幸 福

感”［6］。这些农民工思想开放，会运用网络，容易接

受新事物，在陌生的环境中道德约束下降，在他们

中间很容易出现“临时夫妻”现象，对家庭、孩子、社
会等产生不良影响。虽然“临时夫妻”也有自己的

无奈，不能一味指责其道德沦丧，但毕竟他们违背

了《婚姻法》的宗旨，应该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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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拿什 么 拯 救 农 民 工 的 重 婚 之 殇———解 决

“临时夫妻”问题的对策思考

( 一) 城乡二元结构向新城镇化让步

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

移，严重的户籍限制使得农民工和城市人有严格的

区别，农民工即使付出再多劳动也无法享受到城市

人的待遇，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问题都是农民工

不得不面临的挑战。所以逐渐消除城乡之间的差

距推行新城镇化是必要的。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的影响主要是户

籍限制，只有当户籍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农民工

才能和城市人一样享受权益，“新城镇化首要是解

决外来就业人员落户的问题……为农民工及其家

属和其他外来移居的人口服务，才是新城镇化的本

质”［7］。具体而言，新城镇化要将资源公平地普及

到农民工身上，要给予他们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

障、社会福利，解决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问题，实现教

育公平，建立农民工子弟学校。另外还要解决农民

工的房子问题，加大廉租房和保障房的建设，关注

人大代表刘丽提出的两条建议，一是降低城市保障

房的申请标准，使农民工也能住上保障房; 二是由

政府将城里人的房子租过来，然后再收取一定的税

收，最后再以税后的房租低价租给农民工。解决了

农民工的房子问题也就解决了夫妻分居问题，“临

时夫妻”现象自然就消除了。
( 二) 企业的经济、精神双责任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人的最低生活要求

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有情感、精神需求。目前来

看，企业基本上可以满足农民工的经济需要，但是

在精神福利上却一直亏空。企业如果想要可持续发

展，就要抓住人这个最主要的生产力，对工人要经

济、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其一，企业在经济上保障农民工的收入，在

人身安全上为其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从

而减少他们的压力。其二，要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

活以排遣他们在异地的情感空虚。农民工除了工

作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活动，因此，企业要适时让其

自己组办活动，使他们寻找到精神寄托，而不是靠

“临时夫妻”填补空虚。其三，解决“临时夫妻”问题

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分居问题，因此，企业需要建

立探亲房，或者给予探亲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解

决夫妻两人就业，使两人团聚在一起等。总之，企

业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 三) 法制、伦理道德观念的宣传

家庭意味着信任、爱和责任，外出打工本是为

了使家庭过得更圆满，但因为一念之差而葬送家庭

的幸福，说到底这是一种人性自私的表现。因此，

社会要加大家庭责任、家庭道德观念的宣传，并使

之认识到这种现象对孩子的危害。农民工为整个

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要加强对

他们的关爱，社会公益团体可以进入农民工基地送

温暖，不要让异地的农民工迷失了方向。同时，还

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临时夫妻”从本质

说是犯了重婚罪，但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对此不了

解，认为这只是个人问题。对此，社会法制部门要

加强法律制度的普及、教育，企业也要做好法制宣

传工作。

总之，“临时夫妻”现象不是农民工单个群体的

问题，整个社会都有责任，“临时夫妻”现象反映了

弱势群体在压力下的无奈选择，需要从新城镇化建

设、企业对农民工的精神待遇的提高以及社会给予

的道德法制宣传等方面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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